附件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15批）
      （2022年4月19日）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污染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被处理情况

	1
	D2XZ202204080039
	昌都市芒康县江考路（318国道旁），校关修理铺等几家修补轮胎店面，半夜两三点还在补轮胎，噪声影响附近宾馆客人休息，希望整改噪音问题。
	昌都市芒康县
	噪音
	芒康县县城江卡路（318国道旁）共有汽修店7家、轮胎店3家，经走访问询，夜间存在补轮胎情况，存在噪音扰民。
	属实
	1.制定了《关于汽修行业规范化作业的通知》，建立定期联合巡检工作机制，并与商户签订了承诺书。

2.严格控制生产作业时间，休息时间段(19:30至09:30,13:00至15:30)严禁作业，减少噪音。

下一步，一是加强行业部门监管，按照联合巡检工作机制，定期开展执法检查，并对违法行为严肃查处；二是开展宣传教育引导，鼓励县城内汽修店、轮胎店等行业商户搬迁至产业园区汽配城生产经营；三是在禁止作业期间，如遇特殊情况，在门面内密闭作业，减少噪音。
	已办结
	

	2
	D2XZ202204080027
	昌都市芒康县江卡路与滨河路之间，有商户从晚上11点至12点之间换轮胎、焊炉子，噪音影响附近酒店客人休息。
	昌都市芒康县
	噪音
	芒康县县城江卡路与滨河路之间共有汽修店7家、轮胎店3家、焊炉子店1家，经走访问询，夜间存在换轮胎、焊炉子情况，存在噪音扰民。
	属实
	1.制定了《关于汽修行业规范化作业的通知》，建立定期联合巡检工作机制，并与商户签订了承诺书。

2.严格控制生产作业时间，休息时间段(19:30至09:30,13:00至15:30)严禁作业，减少噪音。

下一步，一是加强行业部门监管，按照联合巡检工作机制，定期开展执法检查，并对违法行为严肃查处；二是开展宣传教育引导，鼓励县城内汽修店、轮胎店等行业商户搬迁至产业园区汽配城生产经营；三是在禁止作业期间，如遇特殊情况，在门面内密闭作业，减少噪音。
	已办结
	

	3
	D2XZ202204080025
	昌都市丁青县布塔乡日塔村，很多人都到此处采挖虫草，影响村里环境，严重破坏草场，且乱扔垃圾导致牲畜误食死亡。
	昌都市丁青县
	生态
	1.丁青县在以往虫草采集管理过程中，严格按照《西藏自治区冬虫夏草采集管理暂行办法》(政府令第70号)《西藏自治区冬虫夏草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政府令第90号)《中共丁青县委办公室丁青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丁青县实施<昌都地区关于贯彻落实西藏自治区冬虫夏草采集与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的实施办法（暂行）>的补充细则（暂行）>的通知》（丁党发〔2013〕10号）等相关文件要求，始终把“以证管人”作为源头看紧盯牢，凡是户口在本地的，都具有办理采集证的资格，对持有虫草采集证的采集人在虫草检查站接受严格盘查，严防未办证、制假证、持假证、外来采集人员进入采挖点采集虫草。

2.丁青县每年召开虫夏草采集与交易管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制定出台实施方案。同时，县与乡（镇）、村（居）与组、组与户五级层层签订维稳和环境保护等责任书，营造良好的虫草采集环境。

3.布塔乡日塔村虫草采集点共有19个，虫草采挖进点时间为每年的5月5日，撤点时间为6月25日。2022年4月7日，丁青县组织5个工作组深入19个虫草采集点进行现场核查，核查过程中已对零星垃圾进行了拾捡，现场未发现草地破坏痕迹以及白色垃圾乱扔现象。通过询问和调阅资料等方式，了解到布塔乡日塔村群众基本上购买了牲畜保险，近年来，未发生因牲畜误食白色垃圾出现死亡赔偿案件。
	不属实
	下一步，一是丁青县将加大对虫草采集管理与交易的经费投入，今年已预算300万元用于后勤保障，并成立县、乡、村虫草采集管理工作组，采取分片包村、包户、包采集点等形式，全面开展采集管理任务。二是严格执行一人一证采集制度，严格审核、评估、把关采集资格，从严控制采集证的制作和发放。三是严格落实“十个指定”工作要求，（即“指定采挖区域、指定车辆停放区域、指定“安营扎寨”区域、指定垃圾倾倒区域、指定公开交易场所、指定交易双方法律责任、指定环保责任和要求、指定进撤时间、指定责任追究原则和指定工作目标及任务”），全力维护好虫草采集交易现场秩序，营造安全、有序、和谐、增收、透明、合法的虫草采集环境。四是在虫草采集结束前，成立环境整治工作组，组织乡党委政府、村两委、驻村工作队、群众代表开展虫草采集点垃圾清运情况验收工作，验收合格后方可撤点。五是通过张贴横幅、标语、发放宣传手册、环保垃圾袋等形式，教育群众主动收集清理生活垃圾，引导群众边采集、边回填，最大限度减少采集行为对虫草产区生态环境的破坏。
	已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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